
全港日本文化常識問答大賽 2009 

（全香港日本事情クイズ大会 2009） 

 

主催 

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

 

後援 

在香港日本國總領事館 

日本國家旅遊局 

國際交流基金 

日本香港觀光交流年 2009 

日清食品有限公司 

UCC 總代理味珍味有限公司 

玉皇朝控股有限公司 
 

 
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

報名參賽須知 

 

1. 比賽日期：  2009 年 10 月 4 日(星期日) 

2. 比賽時間：  下午 2:00 開始 

     參賽者請於下午 1:30 前到達會場報到。 

     比賽開始後遲到者不得入場，請準時出席。 

3. 比賽會場：  九龍灣展貿中心 3F 環宇廳 Rotunda 

      ＊ 前往會場方法，請參考後頁地圖。 

4. 獎項及獎品： 冠軍一組 來回香港及日本機票 3 套； 

       豐富現金獎 

     亞軍一組  豐富現金獎 

     季軍一組 豐富現金獎 

    優異獎兩組 豐富獎品 

    特別獎三組 豐富獎品 

       

5. 參賽資格： 凡現正或曾於各大院校・專科學校・中學修讀日語課程之學生或社會人仕均可參

加。報名費用全免。 

   ＊ 為公平起見，曾於是項大賽獲得冠軍、亞軍、季軍者不得参加是次

比賽。 

6. 組隊方式：  比賽以 3 人一組的隊際形式舉行。 

每隊 3 人，比賽當日出席隊員人數不得少於 2 人，隊長必須出席。 

自由組隊，同一組內隊員可來自不同院校、團體或個人。 

一經報名，不得更改隊員名單。 

參賽隊伍上限為 300 隊，報名從速，額滿即止。 

每組請指定一位組員作為隊長（聯絡人），負責所有與本會聯絡事宜。隊長有責

任將資訊轉告各隊員。 

7. 報名方式： 請填妥參賽表格，於 2009 年 9 月 25 日前，以電郵、郵寄、或親身交回下列地

址：中環干諾道中 19~20 號馮氏大廈 2 樓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

（如以郵寄方式遞交，申請表日期以郵截日期為準） 

電郵： info@japansociety-hk.org 

＊主辦單位收到報名申請後將儘快以電郵方式聯絡隊長確認參賽身分， 

如於 9 月 30 日前仍未收到通知，請致電本會查詢。 

mailto:info@japansociety-hk.org


 

8. 參賽者亦可於下列網址下載報名表格：http://www.japansociety-hk.org  

9. 比賽當日請帶備： 1/ 身份證             2/ 書寫工具及橡皮擦等  

10. 比賽形式： 

• 全部以中文／廣東話提問及作答，問答內容與參加者之日語水平並無直接關係。 

• 問題內容環繞與日本有關的事情，範圍廣泛，包括：觀光、流行文化（娛樂．消閑）、

歷史、地理、體育、經濟、科學等。 

• 問題以多項選擇題(Multiple Choice)為主，大部份問題輔以影片、照片、聲帶等多媒體、

以提高比賽趣味性。 

• 比賽分初賽和決賽兩部份，初賽得分最高之 5 隊即時進入決賽。 

• 初賽以筆試形式進行，參賽隊伍須於大會指定時間內完成作答。所有答案會即時交由評

審委員會核對，答案亦會即場公開揭曉。 

• 決賽分為必答題及搶答題兩部份。 

• 一旦有同分情況導致未能分出勝負之時，大會即時安排對決題，以決定勝出隊伍。 

• 比賽進行期間參加者嚴禁拍攝現場環境或比賽題目；不得翻閱任何書刊筆記，或使

用各式電子工具，包括電子手帳、辭典及手提電話等，違規隊伍即時取消參賽資格。 

11. 比賽當日所有答案中出現的文字和發音以香港中文翻譯版本為準，大會亦接受日文及英文答

案，惟一切爭議，以評審委員會所作之最後裁決為準，參加者不得異議。 

12. 如天文台於比賽當日早上 11 時後懸掛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或黑雨警告時，大會活動將會取

消。主辦單位將最遲於早上 11 時個別聯絡各組長另作安排。 

13. 查詢電話： 2537-3797 / 2526-3529   

 

＊ 由於場地所限，大會不設公眾席。 

 

九龍灣展貿中心地圖及前往九龍灣展貿中心交通工具 

 

 

http://www.japansociety-hk.org/


全港日本文化常識問答大賽 2009 
（全香港日本事情クイズ大会 2009） 

 
參賽者須知 

 
1) 會場登記 
 

• 大會將於下午 1:00 開始接受登記，參賽隊伍必須在 1:30 前到達會場報

到。 
• 比賽準時在下午 2:00 開始。 
• 由隊長代表向大會報到，登記時隊長必須出示各隊員身份證，以確認身

份。未能出示身份證者不獲大会印發之入場貼紙。 
• 出賽者必須與報名時提供之名單相同，不得臨時換人。 
• 比賽當日出席隊員人數不得少於 2 人。 
• 下午 1:45 後不得入場，參賽者請細閱大會提供之地圖，並留意當日交通

情況，選擇適合的交通工具前往會場。 
 
2) 比賽進行時 
 

• 參賽者不得擅自進出會場。比賽開始後，參賽者一旦離開，不得重新進

入會場，直至該部份比賽完結。 
• 比賽場地均嚴禁進食或吸煙。 
• 比賽開始前必須關掉手提電話及傳呼機的電源。 
• 比賽進行期間參加者嚴禁拍攝現場環境或比賽題目；不得翻閱任何書刊

筆記，或使用各式電子工具，包括電子手帳、辭典及手提電話等，違規

隊伍即時取消參賽資格。 
• 參賽者必須遵從所有大會指示。若違反任何大會規則，大會保留取消其

隊伍的參賽資格之權利。 
 
3) 賽制 
 

比賽分初賽及決賽兩部分 
 
a. 初賽 
 

• 以四選一的多項選擇題形式為主，亦有少量題目需要自行填寫答案。 
• 參賽者須於指定時間內完成作答 60 條問題，包括多媒體問題。 
• 答對每題加 1 分，答錯或棄權都不扣分。填寫多於一個答案視為答

錯。 
• 參賽隊伍將獲派問題紙及答案紙各一份，請在司儀的指示下分別填上

隊伍編號。忘記填上隊伍編號將被取消資格。 
• 答題方式請按照指示填寫在答案紙上。 
• 比賽後大會將收回所有問題紙及答案紙，參賽者不得帶離現場。 
• 問題卷全部以中文印刷，答案可以中文、英文、日本書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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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可用藍／黒色原子筆或鉛筆書寫，字體須端正清晰。 
• 所有答案會即時交由評審委員會核對，答案亦會即場公開揭曉。 
• 初賽得分最高之 5 隊即時進入決賽。 
• 一旦有同分情況導致未能分出勝負之時，大會即時安排對決題，以決

定勝出隊伍。 
• 遇有任何爭議，大會評審委員會將作出裁決。參賽者不得異議。 

 
b. 決賽 
 

• 決賽以必答及搶答形式進行。 
• 毎隊設底分 100 分。 
• 決賽設 45 條題目，包括必答題及搶答題。 
• 一旦有同分情況導致未能分出勝負之時，大會即時安排對決題，以決

定勝出隊伍。 
• 遇有任何爭議，大會評審委員會將作出裁決。參賽者不得異議。 
 
i) 必答題形式 
 

o 答對得 10 分，答錯不扣分。 
o 必答題全部為 4 選 1 之多項選擇題 
o 司儀讀出問題後，會有時間給與參賽各隊商討答案。當司儀宣佈

時間已到時，參賽隊伍須立即根據指示，展示答案。 
o 展示答案後，不得再作更改，否則當答錯論。 
 

ii) 搶答題形式 
 

o 答對得 20 分，答錯扣 10 分。 
o 原則上在大會司儀讀出題目後，參賽隊伍可按燈示意，在司儀講

出隊伍編號後，方可作答。 
o 如在司儀未讀出隊伍編號前搶先作答，該隊先扣 10 分，但可繼續

回答，答中如常得 20 分，答錯再扣 10 分。 
o 如有參賽隊伍在司儀未完全讀出問題時便按下燈制，司儀會立即

停止發問，按燈隊伍需即時回答問題。 
o 棄權或未能在限時內作答，均作答錯論，扣 10 分。 
o 設補答制度，司儀宣布答錯後會示意其他隊伍繼續搶奪補答機

會。 
o 所有題目只有一次補答機會。如補答之答案仍然錯誤，該題將作

廢。 
o 補答答對得 20 分，答錯扣 10 分。 
o 司儀發問後在限時內未有任何隊伍按燈，該題將作廢。 
 

*主辦機構對比賽規則保留最終解釋權，並有權修改本須知内容而不作提前通
知。 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全港日本文化常識問答大賽 2009 
  （全香港日本事情クイズ大会 2009） 

 
主催 

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
 

後援 

在香港日本國總領事館 

日本國家旅遊局 

國際交流基金 

日本香港觀光交流年 2009 
 

 
           ＊＊＊＊＊＊＊ 

 
         報名表格 

 
(為方便登記及避免錯誤，請使用深藍色或黑色原子筆以正楷字體填寫下列表格。) 

中文姓名及英文姓名 
(必須與身分証上顯示名字相同) 

身分證號碼 聯絡電話 電郵地址 
所屬院校 

*請刪去不適用者 

# 隊長 
姓名 ： 

 
Name： 

（ ） 

  *曾/正就讀於： 

 
姓名 ： 
 
Name： 

（ ） 

  *曾/正就讀於： 

 
姓名 ： 
 
Name： 

（ ） 

  *曾/正就讀於： 

 
請填妥上列參賽表格，於2009 年 9 月 25 日前，以電郵、郵寄、或親身交回下列地址： 
中環干諾道中 19~20 號馮氏大廈 2 樓 香港日本文化協會 

（如以郵寄方式遞交，申請表日期以郵截日期為準） 
電郵： info@japansociety-hk.org 
# 主辦單位收到報名申請後將以電郵方式聯絡隊長，確認參賽身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所有收集資料只會作是次比賽之用 

mailto:info@japansociety-hk.or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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